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 

《2023 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》重大关联交

易情况的信息披露公告 

人保健康临时信息披露报告[2023]46 号 

 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令

[2022]1 号）相关规定，现将我公司签订《2023 年人保科技

服务协议》重大关联交易有关情况披露如下：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关联交易概述 

按照集团公司《关于印发<2023 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>范

本的通知》要求，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体制变革，强化科技

赋能，夯实集团发展的科技支撑基础，全面提升集团信息化

服务能力。我公司与人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

保科技”）开展了 2023 年人保科技服务项目，并于 2023 年 9

月 27 日签署了《2023 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》，由人保科技为

我公司提供信息化服务。根据原中国银保监会《银行保险机

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银保监令〔2022〕1号）和公司关联

交易管理制度，该协议属于关联交易的统一交易协议，应按

照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内部审查、审批、报告和信息披露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

合同服务内容包括共享项目及服务与专属服务。共享项

目及服务指基于集团信息化建设规划，具有战略性、共享性、

系统性、长周期特征的，由甲方及系统内各公司共同受益、

共担成本的项目建设、运维和服务；专属服务指根据本公司

专门需求而相应提供的个性化/专项服务。 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
人保科技是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

限公司全资控股的子公司。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

关联法人名称：人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国有企业 

企业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

独资） 

经营范围包括：软件开发，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，数

据处理服务，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，信息技术咨询服务，

计算机系统服务，信息系统集成服务，网络技术服务，互联

网数据服务，云计算装备技术服务，大数据服务，互联网安

全服务，物联网应用服务，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，网络与

信息安全软件开发，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，

人工智能理论与算法软件开发，人工智能公共数据平台，人

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，物联网技术服务，软件外包服务，人



工智能基础资源与技术平台，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

务，人工智能通用应用系统，卫星技术综合应用系统集成，

数字内容制作服务（不含出版发行）。通过统筹管理全集团科

技资源，着力构筑科技基础设施、软件研发、数据监控、资

源共享、线上运营、新技术应用等方面行业领先的科技服务

能力，加快建设科技新军，全面建成集团公司集中共享、自

主可控、安全高效的科技体系。 

法定代表人：张金海 

公司注册地：上海市松江区新桥镇新站路 361 号 

注册资本：40000 万元人民币 

三、关联交易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主要内容 

甲方：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

保健康”） 

乙方：人保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合同内容：乙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，向甲方提供

符合要求的科技服务以及相应工作成果，并履行合同约定的

其他义务。甲方承诺并保证按照合同约定，向乙方支付相应

合同款项，并履行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。 

合同生效条件：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

盖公章或合同章之日起生效。 

生效时间：2023 年 9 月 27 日。 



履行期限：2023 年 12 月 31 日。 

（二）关联交易条件及或对价 

按照集团公司要求，经人保健康党委审议和董事会决议，

人保健康与人保科技签署科技服务协议，人保科技需按照人

保健康要求，遵照协议规定提供共享项目及服务和专属服务，

协议金额未明显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，价格客观公允。该协

议按照分期预付、季度结算，年度汇算的方式进行结算，支

付金额以实际结算为准，不突破协议金额上限 31260.2 万元。

其中共享项目及服务费不超过 3,510.38 万元，专属服务费

不超过 27,749.82 万元。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

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，服务期限为自协议签订之日

起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（三）定价政策 

合同期限内，在严格遵守定价公允性、不偏离市场独立

第三方收费标准的基础上，人保科技严格进行成本管控，以

全面预算管理为基本工具，以项目为基本维度，以项目投入

的资源为基础，根据成本动因，将项目成本区分为直接成本

和间接成本，按照合理的方式将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归集至

信息化项目，与本公司结算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不存

在损害任何一方及其股东或相关方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

2023 年 7 月 24 日，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



控制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审核公

司与人保科技签订<2023 年人保科技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。

2023年 7月 25日，我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，

会议审议并通过《关于批准公司与人保科技签订<2023 年人

保科技服务协议>的议案》。 

五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

独立董事对公司与人保科技关联方合作的 2023 年人保

科技服务协议构成的重大关联交易进行审议，并出具书面意

见：该事项符合平等、公平原则，交易价格按市场价格确定，

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、股东和保险消费者利益内容。

本关联交易审查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，

符合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。同意该项目重大

关联交易。 

 

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2023 年 10 月 24 日 


